
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小 111 學年度新生報名表 
  編號：         

學生 

姓名 
 出生日期 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血

型 
     型 

學生 

性別 
□男  □女 

身分證 

字號 
 

戶籍 

地址 屏東市          里      鄰             路      巷      弄         號 

通訊 

方式 

□ 居住地同上󠆥 

居住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勾選

最有利

順位，並

檢附相

關證明

文件。 

 

(細節請

參閱本

校總量

管制實

施要點) 

 

※本校

基本學

區：大埔

里、維新

里、光榮

里第

1~11 鄰 

第一順位： 

□1-1設籍本校基本學區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法定監護人持有身心

障礙手冊者 

□1-2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持有重大傷病卡者 

□1-3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並經依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 

□1-4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父母雙亡者 

□1-5 經屏東縣政府核定之身心障礙者 

★下方欄位由校

方人員勾選，家長

請勿填寫。 

◎最有利順位： 

 □ 1-1 

 □ 1-2 

 □ 1-3 

 □ 1-4 

 □ 1-5 

 □ 2-1 

 □ 2-2 

 □ 3-1 

 □ 3-2 

 □ 3-3 

 □ 3-4 

 □ 4-1 

◎檢核資料：(查核

正本，留存影本) 

□ 戶籍謄本 

□ 證明文件 

□ 確認身分(教職

員工子女或在校

就讀兄姊之弟妹) 

第二順位： 

□2-1與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並實際居住其設籍本

校基本學區之自有房屋或租賃房屋者。屬自有房屋者，請檢附

設籍之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影本；屬租賃房屋者，請檢附

設籍之房屋租賃契約。 

□2-2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(教職員工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) 

第三順位： 

□3-1 持有護照及六個月以上󠆥居住證外籍人士或歸國定居華僑實際居

住且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，請檢附護照或居住證影本。 

□3-2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且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，請檢附派

赴國外工作證明。 

□3-3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 

□3-4 兄姐已就讀本校(兄姊姓名：     年     班              、 

     年     班              、     年      班              ) 

第四順位： 

□4-1 設籍屏東市但非本校基本學區之學齡新生 

特殊 

身分 

□原住民，族別:             (須戶口名簿中有登記) 

□單親學生由(父、母)親撫養   □隔代教養（由祖父母撫養） 

□外籍父母（父、母）國籍：              

□軍公教遺族暨傷殘榮軍子女(開學檢附證明) 

4 



 

報到說明： 

一、 報名資格：設籍屏東市且年滿六足歲之學齡兒童(104年9月2日至105年9月1日出生)。 

二、 報名時間與地點：即日起，歡迎家長及新生蒞校參觀，並現場填交報名表。 

三、 屏東市公所寄發之「新生入學通知單」請一併繳交，若無可免。 

四、 需一併檢附「戶籍謄本」正本(新生記事內容裡須敘明遷入日期)，若無可隨後補交，

請務必在新生登記截止日(111年5月6日)前補交，否則將予以取消報名資格。 

五、 洽詢電話：請洽教導主任或教務組長，08-7322306分機12。 

六、 防疫期間，若最近兩個月內有出國紀錄，請檢附出入境證明，並回推日期，判斷是否

需配合檢疫。 

學前 

教育 □未曾就讀幼稚園   □曾就讀幼稚園 ，幼稚園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 

資料 

稱謂 姓名 行動電話 職業 教育程度 

父    
□高中以下 

□大學  

□研究所 

母    
□高中以下 

□大學  

□研究所 

    
□高中以下 

□大學  

□研究所 

監護人 
□父親 □母親 □其他親屬：             (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) 

登記日期 民國111年     月      日 家長簽章  

註：依據本校總量管制要點第肆條第三款，登記入學新生家長，應於登記時提出相關證

明文件，以供本校資格審查。公布閱覽審查入學順位結果後，若於登記截止前未提

出證明文件或資料不齊者，視同放棄優先順位，不得異議。同意以上󠆥說明並確認資

料無誤後再請家長簽章。 

※學校檢核：此處由校方人員簽章 

收件人：               (請協助確認報名表填寫完整、查核相關證明文件及留存影本，

並勾選上方檢核欄位後再簽章) 

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(以上確認無誤後簽章) 


